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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微信的流行，通过
微信开展的交易活动越来越多。那
么，通过微信订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吗？答案是：只要合法有效，同样受
法律保护。

日前，区法院审理了一起通过微
信订立合同纠纷案件，认定被告承担
违约金并变更合同标的理由不成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去年 7 月，原告通过微信方式向
被告采购复印机。被告发给原告一张
复印机图片，并注明“图片是全配，实
际只有单纸盒”。同日，原告在“销售
合同”上盖章签字，将该合同交予被
告，被告在一周内在该合同上盖章确

认，并交予原告。
该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

B195柯美复印机及恒温工作台，单价
为4300元；交货时间为2个工作日；付
款方式为货到即付；原告在收到货物
后，如有异议，必须在 24 小时之内以
书面形式向被告申报，逾期不作处理；
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单方面违
约，否则将支付对方30%的货款作为
违约金等。

次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货款
4300 元，被告于当日下午将 B195 柯
美 复 印 机 及 工 作 台 送 至 原 告 处 。
当天下午，原告向被告提出异议，
称其收到的复印机与图片上的复

印机严重不符，要求被告将复印机
更换为带有双面器和自动输稿器
的 B195 柯 美 复 印 机 ，遭 到 被 告 拒
绝。之后，原、被告双方协商无果，
诉至法院。

区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
签订的合同约定，货物名称为“B195
柯美”，属于标准配置的复印机。而全
配的复印机型号为“B235柯美”，而且
市场价格为9600元。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目前我国
还没有“微信合同”的法律概念，往
往 将 其 归 入“ 电 子 合 同 ”的 范 畴 。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通过微
信订立的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双方

履行合同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与违
约交付。

本案原、被告作为普通买卖合同
交易的主体适格，双方意思表示真实，
内容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
货物名称为“B195柯美”，双方均已履
行完毕，采用微信形式订立合同，并不
影响合同的效力。原、被告双方通过
微信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
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
束力。由于被告已向原告交付了符合
合同约定的复印机，按约履行了合同
义务，原告主张的重大误解理由不足，
故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
行为。

就微信形式订立合同本身的形
式效力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十条、
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
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
的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
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
电子邮件）等以有形表现所载内容的
形式。这里数据电文，包含通讯网络
在内的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之间为了
实现一定目的，通过电子邮件和电子
数据交换所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
议。因手机微信能够明确当事人之
间交易目的及其权利义务的内容，所
以属于电子合同的范畴，理应受我国
合同法的保护。

微信订立的合同也受法律保护

杨浦区境原为县郊，沿黄浦江的
衣周塘和淞浦西北岸土塘（自蕰藻浜
至虹口港）是吴淞与市区之间往来的
重要通道，其余道路均为自然形成的
农村小路和集镇街道。

1863 年，区境西南部被划入公
共租界。1869 年，租界当局从东百
老汇路（今东大名路）筑路至杨树浦
港，命名为杨树浦路，后又向东延伸
至黎平路，这是杨浦区境首条城市
道路。

当时的道路大多利用原有河
浜填筑而成，除干道外，其余支线
初 建 时 多 为 泥 路 和 碎 石 路 。 到
1937 年，区境租界内已筑路 55 条，
包括格兰路（今隆昌路）、乔物浦路
（今江浦路）、平凉路、华德路（今长
阳路）等。

1918 年 8 月，由于衣周塘和淞
浦西北岸土塘年久失修，给行人和
货运带来不便，还直接影响淞沪兵
防联系，为军务需要，由步兵第十
师抽调士兵千余人在原有堤岸上
修筑道路，翌年 4 月底全路告竣，
命名为军工路。这是上海的第一
条近郊公路。

1929 年，上海市政府开始实施
“大上海计划”。在规划道路系统
时，以中山北路（今逸仙路）、其美路
（今四平路）、三民路（今三门路）、五
权路（今民星路）、淞沪路、水电路、
翔殷路和黄兴路为主干道四周辐
射，连接租界与市内各区干道和筹
建的新码头、商港、铁路。又以棋盘
式和蛛网式并用，组建街坊道路，与
四周干道相交，整体布局以新市政
府大厦为中心，三民路、五权路、世
界路和大同路（未建成）为分界线，

采用“中、华、民、国、上、海、市、政、
府”等字作为首字组词命名，组成各
字区道路网，如政益路、国和路、国
顺路、民庆路等。

1937 年上海沦陷后，江湾新市
中心区成为侵华日军五角场司令
部所在地，也是日本侨民栖居之
所。日军出于战争需要，辟筑了
今国权路等 26 条道路，同时将原
有路名改用日本人名、地名命名，
或按“中、日、协、同、建、立、新、
东、亚”等字为首字组词命名。抗
战胜利后，市工务局对杨树浦路、
长阳路和军工路等路面严重损坏
的道路进行大修和局部改善，同
时废除日伪篡改的路名，恢复原
市中心区道路系统所定的路名，
更换路名牌。

解放后，为适应境内大规模的工
业建设和住宅建设，道路建设也同步
发展。1952 年，区境中部规划建造
长白、控江、凤城、鞍山等新村，配套
建造的道路有长白路、延吉东路、松
花江路等 33 条。1986 年，在北部殷
行地区建造市光、开鲁、国和等新村，
又辟筑包头路、开鲁路等道路，均成
棋盘状。对于道路的命名，由于杨浦
区在市区的东北部，故中部居住区以
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县市命
名，如营口路、大连路、敦化路、延吉
路、佳木斯路、松花江路等；北部居住
区以内蒙古自治区的县市命名，如包
头路、开鲁路等。

近代杨浦地区的道路建设

马达加斯加动物明星、巡游小丑、企鹅舞快闪……12月3日，一场暖心圣诞活动在上海合生汇广场举行。合生汇
作为团区委的青年活动中心，希望以购物中心为平台，串联周边社区，让更多居民参与社会活动。 ■记者 张维维 摄

■记者 周琳

本报讯 随着《上海市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将近一年，外环
线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这一规定早
已深入人心。但个别人以“老家风
俗”、“去晦气”等为由，抱着侥幸心理
非法燃放。近日，杨浦警方依法查处
一起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

事发当天，区公安分局特种机动
队民警潘珅正在嫩江路共青森林公
园附近执行巡逻任务。突然，从不
远处传来了一阵鞭炮声。潘珅立即
与同事驾驶警车向鞭炮声方向驶
去。当行至五角场监狱附近时，潘

珅发现四周烟雾缭绕，门前道路上
有一层鞭炮纸屑，他立即与同事将
非法燃放人员巴某抓获。原来，今
天是其老乡刑满出狱，巴某来到监
狱门口“接风”。

按照老家的风俗，出狱要去去
“晦气”。于是，老乡走出监狱后，巴
某拿出一串 1000 响鞭炮在现场燃
放。而这串鞭炮系其专程从老家购
买后带来。目前，巴某因违法燃放烟
花爆竹，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

有人非法燃放，也有人主动上
交。12月6日下午，区公安分局五角
场镇派出所社区民警叶桂明正带领
社区志愿者，在浣纱四村小区进行烟

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叶民警，我家
里还有些‘存货’要交给你。”叶桂明
一眼望去，走过来的居民老冯手里捧
着一捆鞭炮、高升。今年1月元旦春
节期间，老冯去外地亲戚家住了几个
月。虽然知道禁燃的事情，但因一家
人在外地无法上交。又到年底，看到
社区民警在小区里宣传禁燃，他立即
送过来上交。经清点，这捆烟花爆竹
共计有鞭炮5000响、高升20只。

杨浦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禁燃
令”长期有效，警方将依法持续进
行严管严控，对违反《上海市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行为，坚决
予以查处。

警方提醒：“禁燃令”长期有效

■记者 叶佳琦

本报讯 12 月 7 日，平凉路街道
“转型发展、共治共享”社区自治论
坛在 E 朋汇绿色科技园举办。论坛
以“转型发展、共治共享”平凉跃步
在社区治理创新路上宣传短片拉开
序幕，回顾总结了街道 2016 年社区
自治共治、业委会规范运作、社会组
织培育发展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
得的成效。

论坛上，来自兰州居民区、近胜

居民区、隆仁居民区、秦家弄居民区
等六个居民区的代表，分别介绍了
各居民区的自治项目案例，分享了
在自治管理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成
果。同济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郭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熊易
寒针对项目案例进行了点评和互动
交流。

据了解，为深化推进社区自治，
构筑熟人社会，平凉路街道积极推进
四社联动，培育公民意识，增强社区

活力，激发社会参与，街道把营造社
区认同作为着力点，激发基层群众自
治活力，不断提升居民区服务功能和
社区治理能力。

平凉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
道将进一步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核心
作用和引领作用，深化区域党建联
建，夯实共治基础。整合社区资源，
进一步深化四社联动，推进社区共治
共享，务求取得实效。创新社区治
理，进一步提升社区功能，发动公众
参与，激发居民自治活力。

构筑邻里真情回归“熟人社会”
平凉路街道举行社区自治论坛

（上接第 1 版）服务高校就是服务杨
浦，服务高校发展就是服务杨浦发
展；需要坚持三区联动、同创共建，科
创、双创工作需要有良好的城区面
貌；需要坚持三区联动、党建联建，科
创、双创工作的发展需要有强有力的
党建工作来保障。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介绍杨
浦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有关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
建设的思考。上海电力学院校长李
和兴介绍学校基本情况和有关区校
合作的思考。

据介绍，杨浦区政府和上海电力
学院将立足“十三五”新一轮重大发
展，坚持“机制创新、资源共享、项目
推进、合作共赢”原则，深化社区、校
区、园区“三区联动”，推进学城、产
城、创城“三城融合”，加强全面合作，
进一步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的区校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协议，双方将大力推进“上
海能源电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
电将充分利用现有科研优势，积极对
接杨浦区“十三五”、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对接能源电力产业链，规划
建设“上海能源电力科技创新中心”，
包括上海新能源人才技术培训交流
中心、上海智能电网技术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上海电力安全技术研究中
心、“一带一路”能源电力管理与发展
战略智库。为配合上海能源电力科
创中心建设，上电拟在杨树浦发电厂
运用原旧厂房、旧设备等历史遗存，
展示电力发展历程。

双方还将共同推进长阳路创新
创业街区建设，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加大区校联合、联手，集聚校友资源，
围绕长阳路创新创业街区建设，组织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区校将共同支
持上电师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开设
创新创业课题和实践活动。杨浦区
鼓励高校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服务中
小科技企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积
极为符合条件的师生创业营造更加
宽松的商务环境，提供创业扶持基
金、融资、奖励和创业空间等优惠政
策支持。

区领导邰荀、徐彬等出席。
■记者 毛信慧

推进“上海能源电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